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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业务案例分析

一、案例介绍

2伊05年 1月 1日，A公司与 B酒店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A公司将综合办公楼及相关设施租赁给 B酒店，租赁资产原

值 83 663 020.07元，净值 81 748 985.54元，租赁期为 40年，

从 2伊05年 2月 1日到 2伊45年 1月 31日，每年租金 514万

元，每年租金在下一个年度一季度之前结清，租赁期届满，资

产由 A公司无偿收回，租赁合同无人提供担保。

A公司将该事项作为融资租赁事项，并按会计准则进行

会计处理。

争论的焦点：A公司的行为是否为融资租赁？合同执行过

程中应缴纳哪几种税费？

二、争论

对于此案例，本单位进行了一次热烈的讨论，对《企业会

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简称“租赁准则”）中有关融资租赁

的规定到底是适用于所有资产还是只适用于动产，形成了两

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融资租赁只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

产。其理由是：淤动产的使用寿命较短，租赁到期后的净值比

较好估计，而不动产的使用寿命长，租赁到期后的净值很难准

确估计；于不动产的租赁期较长，其折现率的确定有一定难

度。因而，融资租赁不适用于不动产。

另一种观点认为，融资租赁既适用于动产，也适用于不动

产。其理由是：淤租赁准则只是以举例的方式，列明租赁合同

在符合五个条件之一的情况下，就可以认定为融资租赁，而这

五个条件均未将不动产排除在融资租赁之外。于不动产的使

用寿命较长，导致其租赁到期后的净值难以准确估计，这不能

成为将其排除在融资租赁之外的理由，因为会计本身是一门

估计的学问，借助于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及现代技术，可以对不

动产在租赁到期后的净值进行合理估计。盂不动产还有一个

土地使用年限的问题。《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21条规定：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

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

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

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

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准

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因此，可参照土地使用权的

期限合理确定不动产的使用寿命。榆有的动产的使用寿命也

不短，长达十年、二十年，其净值也很难准确估计。

三、律师观点

因该案例比较特殊，A公司为准确把握合同的性质，以正

确地进行会计处理，特就本合同是否为融资租赁合同咨询了

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意见函内容如下：淤根据我国《合同

法》第 237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

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

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

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0］514

号）的解释，除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单

位外，其他单位也可以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盂贵公司提交的融

资租赁合同的内容条款与《合同法》第 14章融资租赁合同的

规定相符。榆融资租赁合同的标的物，除法律有明文规定不得

租赁外，其他的没有限制。贵公司提交的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标

的物，现行法律法规并不限制。虞在特殊情况下，融资租赁关

系中的出卖人和出租人存在竞合。贵公司提交的融资租赁合

同的出卖人和出租人均为贵公司，属于特殊情况。

四、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融资租赁适用于所有使用寿命有限的资产，只

要符合融资租赁的五个确认条件之一，就应视同融资租赁，按

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租赁准则规定，满足下列标准之一的，即应当认定为融资

租赁：淤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也就是说，如果在租赁合同中已经约定或者根据其他条件在

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地判断，租赁期届满时出租人会将资

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那么该项租赁应当认定为融资租

赁。于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

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

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盂即使

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

分。这里的“大部分”一般指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

75%以上。榆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

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

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

产的公允价值。虞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

有承租人才能使用。这条标准是指租赁资产是由出租人根据

承租人对资产型号、规格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专门购买或建造

的，具有专购、专用性质。这些租赁资产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其

他企业通常难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该项租赁也应当认定为

融资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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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公司与 B酒店签订的合同条款并经过计算可知，

A公司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

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符合上述第四条标准。另外，就

租赁期而言，也基本符合上述第三条标准。

另外，律师也认为不动产可以适用融资租赁。部分省市的

房产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融资租赁房地产怎样交税也有规

定，说明税务上也认可了房地产的融资租赁行为。

五、A公司 2伊07年的会计处理

到 2伊07 年年初，A 公司长期应收款扣除应收融资租

赁款后的余额为 195 748 333.33 元，未确认融资收益为

117 916 486.69 元，2伊05、2伊06年已按直线法确认了融资收

益 5 934 527.77元。

1. 预计租赁期届满后融资租赁资产的净残值。因租赁期

为 40年，租赁期届满后其土地使用权也快到期了（综合用地

的使用年限为 50年，租赁开始日土地已使用 6年），根据目前

状况及经验数据，其装修到期已无任何价值，其房产建筑成本

预计为其原值的 10%，即净残值为 8 366 302.01元。

2. 计算租赁内含利率。根据案例可得到以下等式：

5 140 000伊（P/A，R，38）+8 794 635.34伊（P/F，R，38）=

77 831 846.64

根据这一等式，可在多次测试的基础上，用插值法计算得

出租赁内含利率。经过计算得到：R=5.94%，即租赁内含利率

为 5.94%。

3. 计算各期应分摊的融资收入。

在实际利率法下，各期应确认的融资收入及各期租赁投

资净额减少额如下表：

根据上表，2伊07年应确认的融资租赁收益为 4 623 211.69

元。会计分录为：借：应收账款 5 140 000 元；贷：长期应收

款 516 788.31元，其他业务收入 4 623 211.69元。茵

“掏空”是 Johnson等（2000）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主要是

指能够控制公司的大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公司的财产和利

润转移出去的行为。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屡见不鲜。

2004年，德隆系、托普系、飞天系、鸿仪系等庞大的资本系相

继坍塌，旗下上市公司深受其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

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

益。如何遏制大型企业集团中大股东的利益侵害行为，保护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已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内上市公司

中小股东维权成功第一案，西水股份维权的意义不言而喻，同

时也为国内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样本（孟勤国，

2008）。笔者以西水股份维权为例，对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

行为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一、西水股份简介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水股份”）是经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由内蒙古西卓子山草原水泥集团

总公司、内蒙古乌海西卓子山第三产业开发公司、内蒙古乌海

西卓子山建筑安装公司、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有限公

司、乌海市工业设计研究所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000万元，法人代表胡佃平，股票代码

600291。其主营业务包括：水泥、熟料的制造和销售；计算机硬

件销售及软件开发；网络产品的研制、开发、销售；网络集成及

技术服务；节能环保装备及技术开发。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西水股份于 2000年 7月 13日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 000万股。发行 A股后公

温 州 大 学 商 学 院 狄灵瑜 中 山 大 学 岭 南 学 院 顾 媞

【摘要】近年来，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了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和信心。本文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了西水股份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深入剖析控制性股东

“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西水股份 维权 大股东

西水股份维权：向大股东掏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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